
[bookmark: _GoBack]辽宁省促进批零住餐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，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，聚焦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领域，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着力提升供给品质，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、多样化、便利化消费需求，为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作出积极贡献。2027年，全省批发和零售业行业支撑企业数量达到9000家左右；2030年，全省批发和零售行业支撑企业数量不少于1万家。
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2]1.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联动。发挥大连商品交易所平台优势，推动大连建设东北亚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城市，推进大宗商品期现结合贸易园区建设，创新智能化供应链服务，构建境内境外、线上线下、期货现货、场内场外、在岸离岸互联互通的多层次交易体系，培育大宗商品增长动能。鼓励大宗商品批发企业延伸上下游链条，拓展加工、配送、融资、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，推动传统贸易商向供应链综合服务商转型。支持省内尿素期货交割库发挥期货套保功能，稳定化肥价格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大连证监局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4]2.推动专业市场焕新发展。引导鞍山西柳服装、南台箱包、葫芦岛泳装、辽阳小北河袜业、佟二堡皮草等专业市场，改造软硬件设施，加快数字化转型，强化自主品牌培育，推广工贸一体、内外贸一体发展模式。深化跨境电商与产业带融合，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出口通道，助力外向型经济提速。加大经营主体培育力度，扶持一批自营出口、组货外销优质企业，鼓励生产企业工贸分离，丰富工业消费品经营业态，规范市场秩序，营造诚信放心的流通环境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力争培育百亿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5家，实现交易额1600亿元以上；培育10亿元以上商品市场30家，实现交易额2100亿元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17]3.升级改造农产品市场。推动省域区域性市场精准实施升级改造，统筹硬件设施完善与服务功能提升。完善通风、雨污分流、垃圾分类处理等基础设施，优化交易布局与物流动线，补强冷链仓储、低温配送、预冷保鲜等流通短板，配齐快速检测、全程溯源、分拣配送等专业设备，推进市场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建设，全面提升农产品集散辐射能力。到2027年底，培育年交易额超100亿元农产品市场3家、超50亿元农产品市场7家，建成农产品产地冷链级配中心9个。到2030年，建成农产品产地冷链级配中心15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住建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18]4.推进“一店一策”零售焕新。培育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，支持传统百货、购物中心优化功能定位，改善内外经营环境，开展场景化改造升级。引导电商平台、大型超市、仓储会员店推广网订店送、店仓一体经营模式，发展1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，激活零售市场消费活力，满足群众便捷化、多元化消费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20][bookmark: OLE_LINK21]5.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。加快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消费全链条深度融合，构建首发经济全链条服务体系，培育引进高能级首店，打造区域总店、品牌总部。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特色IP跨界融合，依托孵化平台开发主题门店与衍生产品，联动本土文化IP打造沉浸式、综合性消费场景，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力争培育“人工智能+消费”场景20个以上，培育各能级首店200家，IP消费场景500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22][bookmark: OLE_LINK23]6.实施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工程。统筹各方力量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与物流配送体系，打通流通堵点、补齐设施短板。着力丰富农村消费业态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，推动优质商品、便民服务下沉乡村，全面提升农村市场优质供给能力。常态化开展品质电商推广、农品展销等活动，依托省级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孵化本土农村电商品牌，畅通“农产品上行、工业品下乡”双向渠道，持续拓宽产销路径、带动农民增收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新培育农村电商品牌50个，实现每年农村消费增速高于城镇，农村消费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高于全国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邮政管理局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25][bookmark: OLE_LINK24]7.做强辽菜餐饮品牌。深耕辽菜文化内涵，培育辽菜名菜、名店、名厨、名小吃。持续擦亮葱烧辽参、㸆大虾、锅包肉等197个辽宁地标美食，再挖掘培育50个地标美食，认定100家地标美食名店。培育米其林、黑珍珠、金梧桐等精致餐饮品牌，推动本土餐饮连锁化、规模化发展，支持住宿餐饮行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提升辽菜品牌影响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27][bookmark: OLE_LINK26]8.打造餐饮促消费场景。精心办好“美味辽宁”消费季、辽菜产业经贸交流、大连海鲜美食节、丹东辣白菜节、锦州烧烤节等特色活动，支持各地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，积极参与“中华美食荟”系列活动，培育餐饮消费新热点。推进特色餐饮街区、美食商圈、深夜食堂建设，增加社区餐饮供给，引导餐饮企业创新经营模式，适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，激活餐饮消费市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9.做优住宿服务品质。依托辽宁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，发展露营住宿、康养旅居、乡村酒店、特色民宿、山居小院等新兴业态，打造沈阳“沐浴休闲之都”等特色住宿品牌。支持现有酒店宾馆加大投入，升级软硬件设施，厚植文化底蕴，优化星级酒店、精品酒店、主题民宿、度假酒店供给结构，培育中高端住宿品牌。依法盘活农民闲置房屋、集体建设用地，丰富住宿服务场景，提升住宿行业整体品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28][bookmark: OLE_LINK29]10.促进多业态深度融合。推动住宿餐饮与康养、研学、文旅、体育等业态深度融合，依托“东北超”“中超”“CBA”“中医药夜市”等契机，推出精品美食、康养、研学、旅游融合线路。对接乡村振兴战略，发展乡村民宿、农家乐餐饮，完善农田咖吧、休闲垂钓、田园烧烤等配套场景，提升乡村消费吸引力，拓展行业发展空间。全省29条省级夜经济街区深挖特色、整合业态，成为全域业态融合核心载体，有力助推产业融合与消费升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体育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教育厅、省卫健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1.完善政策支撑体系。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赋能，扎实推进个人消费贷款、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见效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精准引进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领域总部企业、区域品牌总代理及分支机构。深耕本土市场主体培育，实施商户、加工企业培优工程，重点扶持自营出口、组货外销优质业态，充分激活内生动力、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。扩大化肥商业储备覆盖面，鼓励在有条件地区争取建立市、县化肥商业储备制度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年均新增培育限上经营主体超500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30]12.加强人才培养。深化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模式，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，支持普通高校、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实践中心，培育复合型、应用型、技能型行业人才。健全产教融合、校企协同育人机制，提升人才培养针对性与实效性，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原则上至2027年12月31日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业扩能提质的重要意义，省商务厅要发挥牵头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，相关责任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，加大政策落实力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工作推进中要强化调度管理，有效防控风险，重大事项及时向省委、省政府请示报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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